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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（灵璧县段）
征迁实施方案

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是市委、市政府决定实施的国家重点水

利项目，灵璧县境内主要建设内容为疏挖濉河埇灵界至虹灵沟沟

口段共 41.89km。建筑物工程包括干流浍塘沟闸（除险加固），

拆除重建赵汪闸、潼山闸（移址重建），提升改造水文监测设施，

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，配置工程管理设施。

一、征迁范围

1.工程征迁范围以上述工程建设内容现场征地放样为准。

2.工程征迁范围内的房屋、建筑物、构筑物、树木、坟墓及

其他地面附着物必须拆除和清除。

3.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滩地、堤防上的房屋、种植作物、构

筑物等其他附着物属违章行为，应无条件拆除或清除，不予补偿。

二、征迁主体

本次征迁主体为灵璧县人民政府，具体实施主体为：项目属

地尹集镇人民政府、浍沟镇人民政府、大路镇人民政府、禅堂镇

人民政府、冯庙镇人民政府、虞姬镇人民政府、朱集镇人民政府。

三、补偿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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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》（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9 号修订）《安徽省

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〉办法》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

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3〕62 号）《宿

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宿州市被征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

标准的通知》（宿政秘〔2020〕50 号）。

四、补偿标准

1.永久占地：按照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

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3〕62 号）标准执行。

2.临时占地：弃土区占地租赁期限暂定 3 年，每年 1100 元/

亩（耕地），青苗费补偿 1100元/亩（耕地）。

3.居住房屋、非居住房屋及附属物、农田水利、电力设施树

木移栽、水产养殖等以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宿州市被征土

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宿政秘〔2020〕50号）

标准执行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保障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（灵璧县）

顺利开展，加速推进综合治理工程进度，成立以县政府分管负责

同志任组长，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

（灵璧县）推进专班（见附件），负责工程征迁统筹协调工作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镇通过多种形式，向工程建设涉及

的群众宣传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引导群众积极支持水利工程

建设，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施工环境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政策。征迁补偿工作政策性强，相关属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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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作为实施主体，必须严格执行补偿政策，由镇、村与被征

迁户签订补偿协议，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林业局）

负责监督指导，确保过程公开透明。

（四）严明工作纪律。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是重大民生工程，

因工作不力影响征迁补偿工作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将严肃追

究相关人员责任；对采取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征迁工作的，将视

情节给予相应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灵璧县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推进专班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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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灵璧县奎濉河综合治理工程
推进专班成员名单

组 长：许东方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杨 洲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郑殿武 县水利局局长

张西淳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成 员：田恒杰 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

卞洪涛 县公安局副局长

韩 帆 县发改委党组成员、重点项目推进中心主任

赵 卡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

陈靖华 县人社局副局长

徐 波 县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

程 薪 县交通局副局长

余福州 县农业农村局农广校校长

张少华 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胡业龙 大路镇人大主席

王成名 禅堂镇人大主席

吴新元 朱集镇党委副书记

魏 安 虞姬镇党委副书记

张 驰 浍沟镇党委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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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 涛 冯庙镇党委副书记

许 涛 尹集镇武装部长

推进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县水利局，郑殿武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项目推进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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